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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对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复核案件提审后改判的判决应是终审判决的批

复  

发布日期：1988-3-24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４日法（研）复（１９８８）１６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8〕四川法刑一字第7号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第

四十四个问题中指出：“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未提出上诉，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

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时，发现原判决量刑过重，因而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即：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用判决直接改判；

或者由高级人民法院用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这里所说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提

审后所作的改判的判决应是终审判决。如果改判为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还应在判决书上另起一行写明：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本判决为核准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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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将死刑案件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书表述问题的批复  

下篇文章：研究室关于刑事第二审案件如何确定审判时限问题的电话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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